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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M191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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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3,875,432

5,253,810,539

810,064,893

55.456854

48.048448

7.408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罗卓坚先生因另有工作安排未出席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

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98,358

810,064,893

6,063,663,251

比例（%）

99.995961

100.000000

99.996501

反对

票数

190,481

0

190,481

比例（%）

0.003626

0.000000

0.003141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0413

0.000000

0.000358

本公司拟派发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现金股利人民币 2,405,568,
496.32元（含税）。以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10,934,402,256股计
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20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
略有差异）。若于股权登记日（即 2024年 7月 15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每

股派发现金股利的金额将在人民币 2,405,568,496.32元（含税）的总金额内作相应
的调整。

2023年末期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
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次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A股除息日及股息
派发日为2024年7月16日（星期二）。本公司将就A股股东派发2023年末期股息
的具体安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另行公告。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88,958

809,002,991

6,062,591,949

比例（%）

99.995782

99.868911

99.978834

反对

票数

199,881

1,061,902

1,261,783

比例（%）

0.003805

0.131089

0.020808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0413

0.000000

0.000358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7.01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3年度履职报告（刘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7.02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3年度履职报告（罗卓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7.03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3年度履职报告（王珍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7.04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3年度履职报告（刘瑞中）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31,658

803,968,893

6,057,500,551

比例（%）

99.994692

99.247468

99.894871

反对

票数

199,881

3,470,500

3,670,381

比例（%）

0.003804

0.428422

0.060529

弃权

票数

79,000

2,625,500

2,704,500

比例（%）

0.001504

0.324110

0.0446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88,958

810,064,893

6,063,653,851

比例（%）

99.995782

100.000000

99.996346

反对

票数

199,881

0

199,881

比例（%）

0.003805

0.000000

0.003296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0413

0.000000

0.000358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88,958

810,064,893

6,063,653,851

比例（%）

99.995782

100.000000

99.996346

反对

票数

199,881

0

199,881

比例（%）

0.003805

0.000000

0.003296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0413

0.000000

0.000358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88,958

810,064,893

6,063,653,851

比例（%）

99.995782

100.000000

99.996346

反对

票数

199,881

0

199,881

比例（%）

0.003805

0.000000

0.003296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0413

0.000000

0.000358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88,958

810,064,893

6,063,653,851

比例（%）

99.995782

100.000000

99.996346

反对

票数

199,881

0

199,881

比例（%）

0.003805

0.000000

0.003296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0413

0.000000

0.000358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11,867,102

210,407,070

5,422,274,172

比例（%）

99.201657

25.974101

89.419287

反对

票数

41,905,737

597,702,081

639,607,818

比例（%）

0.797625

73.784469

10.547839

弃权

票数

37,700

1,955,742

1,993,442

比例（%）

0.000718

0.241430

0.032874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选举麻志明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253,584,458

807,772,893

6,061,357,351

比例（%）

99.995697

99.717060

99.958474

反对

票数

221,581

1,507,000

1,728,581

比例（%）

0.004217

0.186034

0.028506

弃权

票数

4,500

785,000

789,500

比例（%）

0.000086

0.096906

0.013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6

8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度中
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选举麻志明先生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987,494

92,978,094

92,978,094

51,256,238

92,973,594

比例（%）

99.772337

99.762251

99.762251

54.996155

99.757423

反对

票数

190,481

199,881

199,881

41,905,737

221,581

比例（%）

0.204380

0.214466

0.214466

44.963394

0.237749

弃权

票数

21,700

21,700

21,700

37,700

4,500

比例（%）

0.023283

0.023283

0.023283

0.040451

0.0048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13项议案及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1-11、议案 13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钱嘉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4-04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代码：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2024-38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南白药”）第十届董事会2024
年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4年6月27日在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1日以书面、邮件或传真方式发
出，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董事李泓燊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独立董事刘国恩先生、戴扬先生、何勇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文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引进KA-1641项目的议案》
为打通抗体药物临床前研发到临床研究的研发链条，并为后续自研或引进其他

创新药物积累经验并奠定基础，同意公司与康源博创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源博创”）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康源博创将转让其自行研发的靶向抗体药
KA-1641（以下简称“标的产品”）相关专利至云南白药，本次交易首付款为600万元，
研发和注册里程碑付款为3,200万元，云南白药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标的产品进行研究
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同意公司与北京昭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衍生
物”）及康源博创签订三方协议，由昭衍生物作为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负责生
产和直接供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
告《关于引进KA-1641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9）。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

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表决意见为“同意”。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监事等核心人员 2023年短期激励分配执行情况的议

案》
根据 2019年 10月 29日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董监事等

核心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核准公司董监事等核心人员2023年短期激励的分配执行。

董事张文学先生、董明先生、谢云山先生、游光辉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短期激励分配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公
司董事会核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短期激励的分配执行。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2024-39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KA-1641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或“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

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引进KA-1641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从康源博创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博创”）引进抗体

药物KA-1641（以下简称“标的产品”）的相关专利，并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标的产品进

行研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康源博创签订《技术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议》，康源博

创将转让其自行研发的抗体药KA-1641相关专利至云南白药（以下简称“该项目”），

本次交易首付款为600万元，研发和注册里程碑付款为3,200万元，云南白药将在全球

范围内对标的产品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云南白药及康源博创有意在

目前研发的基础上继续共同推动该项目的研发，最终实现相关药品的注册和商业

化。公司将与北京昭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衍生物”）及康源博创签订三

方协议，由昭衍生物作为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负责生产和直接供应。

KA-1641目前处于临床前生产工艺研究开发阶段，首选适应症为肿瘤恶病质。

引进该抗体药物有助于丰富云南白药创新药研发管线并与核药等产品在肿瘤领域产

生协同，有利于打通抗体药物临床前研发到临床研究的研发链条，也能够为后续自研

或引进其他创新药物积累经验并奠定基础。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事项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现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事前

审议，并于2024年6月27日经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康源博创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0C9WP5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88号院5号楼2单元1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宁金鹰

注册资本：872.5563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生物试剂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

化学试剂、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姜圣忆、李国春、彭浩、宁金鹰、北京源慧睿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九江鹊山开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翰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宏创立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市元生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菏泽聚融生物医药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和悦谷雨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纬中国第六香港有限公司、北京亦尚汇成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康源博创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康源博创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名称：康源博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抗药物KA-1641的转让技术在

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以于目标区域和目标领域内研发、生产和商

业化目标分子和目标产品。

（二）资产类别：无形资产

（三）KA-1641是由康源博创公司通过杂交瘤自行筛选获得的单抗药物，相关专

利已经处于实审阶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金额：600万元首付款及3,200万元研发和注册里程碑

付款。

（二）付款安排

1、云南白药应向康源博创支付金额为人民币600万元整的首付款。首付款由云

南白药在以下事件全部达成后三十个营业日内向康源博创一次性支付：（i）本协议生

效日后，（ii）云南白药收到康源博创提供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的含税总价应

与云南白药应付的首付款金额一致），以及（iii）康源博创已根据三方协议向昭衍生物

支付全部剩余到期服务费并向云南白药提供相应支付凭证。

2、里程碑款项。如果约定的里程碑事件由云南白药或其关联方或者云南白药在

中国（为本协议之目的，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的被许可人触发，则云南白药应按约定向康源博创支付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200
万元整的里程碑款项。

3、支付方式：如果协议项下的任何付款需要进行货币换算，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该等付款发生的当日外币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折算后，用人民币进行支付。

（三）协议的生效及有效期限

1、本技术转让协议，于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的有效期从生效日开始且除非根据协议规定提前终止外，应持续完全

有效至在目标区域内的针对所有目标产品的销售提成期限均届满。

（四）备案登记

云南白药有权在本协议生效日后在相应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转让的备案登记，将

转让专利权利的权利人变更为云南白药或者其关联方，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成本

和费用。转让专利权利的权利人变更完成之后，由云南白药或者其关联方全权处理

所述转让专利权利的申请、审查和维护。

（五）其他

1、销售提成。在销售提成期限内，云南白药应根据每一公历年度内云南白药、云

南白药的关联方和被许可人在目标区域内的目标产品的全年净销售额，按约定的销

售提成费率向康源博创支付销售提成。

2、销售提成报告与支付。在销售提成期限内，云南白药应当每公历年度向康源

博创提供一份年度报告，显示上一个公历年度内在目标区域内由云南白药、其关联方

和被许可人销售的目标产品的净销售额以及根据本协议应付的销售提成。该等销售

提成的报告应于每个公历年度结束后的一百二十日内提供。康源博创应在收到该等

销售提成的报告后向云南白药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的含税总价应与云

南白药应付的销售提成金额一致。在收到相应发票后的三十个营业日内，云南白药

应向康源博创支付上一个公历年度的销售提成。

3、境外许可收益分享。如果云南白药向任何第三方授予转让技术项下的许可，

以在除中国以外的目标区域内研发和商业化目标分子和目标产品的，则云南白药应

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与康源博创分享云南白药根据其与该第三方的相关许可协议实

际从该第三方处收到的首付款和里程碑款项。

为明确起见，如果云南白药自行或通过其关联方或被许可人在中国境内研发和

商业化目标分子和目标产品的，则云南白药无需依据本第条所述表格的分享比例与

康源博创分享任何与目标产品有关的收益，但应根据第4.3条向康源博创支付销售提

成。云南白药在收到境外许可收益并且收到康源博创发出的相应发票后三十日内，

向康源博创支付相应款项。

4、针对康源博创与昭衍生物于2021年12月6日签订的关于“单克隆抗体药物技

术服务”项目的《技术服务合同》，云南白药、康源博创及昭衍生物将于本协议生效日

签署一份《技术服务合同之补充协议》（“三方协议”），以将康源博创在原合同项下的

权利义务根据三方协议转让给云南白药，并对原合同进行相应修改或补充。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关

联交易。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创新药是公司研发规划的重要布局领域之一。KA-1641项目的引进对公司搭建

完善创新药研发体系及产品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KA-1641能够与公司已有核

药产品线一同加强在肿瘤创新药领域的竞争力，符合布局创新药的战略方向。以此

项目为契机，能够打通抗体药物临床前研发到临床研究的研发链条，有助于后续自研

或引进其他创新药物。该抗体药物竞争格局良好，未来能够与核药诊断、治疗产品一

起形成具有特色的肿瘤相关产品矩阵，形成协同发展，可以充分利用未来建设的肿瘤

院内渠道。

该项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由于该项目为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的创新药，具有创新药开发的固有风险。

（一）临床研究风险：该靶点尚未有产品获批上市，临床研究存在失败风险。公司

在产品引进后会密切关注全球同靶点产品临床试验进展，识别潜在可能导致该靶点

临床失败的风险。同时也将与医药合同研发机构（即CRO）和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

机构（即CDMO）密切合作，随时监控临床进度并跟进评估海外及国内其他同靶点/通
路产品临床进展，及时调整临床方案。

（二）专利授权风险：该项目专利仍处于实审阶段，存在不被授权的风险。该项目

为康源博创自主筛选的抗体，专利尽调机构已经确认相关专利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专利授权的相关风险较小。对于专利的未来自由实施，目前未发现重大风险。

（三）销售管理风险：产品如能成功上市，可能面临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若产品

能成功上市，公司将组建专业医学推广和销售团队，提前开展市场规划及销售拓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4年6月28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吉首市乾州新区府左路凯莱大饭店一楼宴会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峰。
6、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6月28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一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5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104,887,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2800%，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
事投票。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00,747,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006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8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39,7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27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

案，并对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56,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3%；反

对2,0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9%；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9,6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1939%；

反对2,0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7099%；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25,5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44%；反

对 2,0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05%；弃权 3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8,2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391%；

反对2,0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6763%；弃权
3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2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30%；反
对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2%；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54%；

反对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84%；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2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30%；反

对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2%；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54%；

反对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84%；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88,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2%；反

对1,9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9%；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9487%；

反对1,9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7.9551%；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31,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02%；反

对 2,0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47%；弃权 3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5857%；

反对2,0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5297%；弃权
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甘露、黄维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

议；
2、法律意见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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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7/4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
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
回购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如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15,158,43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数量4,834,17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10,324,263股，以此合计拟
派发现金红利14,342,154.19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公

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

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
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
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10,
324,263×0.13÷115,158,439≈0.1245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1245）÷（1+0）=（前收盘价格-0.124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7/4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
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
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根据《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
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股息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7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
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
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885 0901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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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